oo 4
* fe
R RLE

o A

R RE
22n LI 4

J?ilii A F’“ T»a“r

)

» FeAr  PF o ARATII4ELLY 1TR 3

R AR EH R

114# & 5+ F % 106150

Ry

ﬂm

a?‘;

=
i
o

R

PAFCIN 3 A F 3 " A F

i
B A R
;xv [ ga?

BEEE S FRAENY FRAR]I4E2
AM\I‘;—D%?: % 2] i (109E)§§J F %135

RREL R 2

R M S 0 ] e

-
P

B o

FZFTFRE D PR AL
2

- AP IFA AR DL EFEAELEOOEOOKNN00 LR F
2 (THEEI ) Zp2EMH - TRAAERL ) 2 R
g 3 P EER Y ok - B LB HEAT AL E
AFCURRE (B AR TP ) 2 %5 B r Fd BAE
(THAELBR ) S F %22 576715 %138 R 2>
T P FARRE LA HFEL LA B TR 0 A
BT ER S LA B2 A

S FFEARM R A FPRFARgE X ki) o
G BT ARTTESY IDP e EF s Wy Pt mE X &
W R EEEN P Z R AZTEFIFIOTERERLSF
¢ AL IR B 2 A PR A E RS
e gﬂﬁ’mﬂF%AF#£u‘a4M’$@%

1



i

2 H120E R T2 IhE W R 2R m FER o R
EEX S RS TR T
MBRIIET 233 § A3
RBAIFS - BT5 P HAPLHZ YA B e HE R, &
J%iP%&iﬂﬁé“*'éﬁi-& o TTEBY 5P F
ARG IR A > FarA e Frg5E o LA
ia-’vifrﬂi—:»l?"%461§‘é;’ v EABE FPH L FIFAGK
2R A‘gsip93&4ﬁ 1108
HEMTEERF ST
5 : ;n,g§%¢47wwaL#ﬁﬂf
T FRE EEF H107T5. 516450/ EP I a8 X
pE: %?125&{5";%\15%%;’{«%&3;1%‘ » PR A BRI T RE L
2R Ao ARbBlER ¥R At § RARE TR AT

B35 0TI fcd A A SR AL AT E 0 4 B
B 2 5 o b3 A Al AR B LG A AR T

TFEE > ARFLFEOUL) PRALZ R BIRS T
1+ 27 4 wix@%°ﬁﬁ’%P%4wi¢¥%WVWﬁ
%i’¢#ﬁ%”~
H# ER o 4

Y NN ’’
2 H G2 AT

N,

(bul
T
o

m\i%iH%I

«L:%ﬁ”%ﬁ%%ﬁ&aaﬁwﬁWﬁ’@ﬂ@ﬁ?ﬁﬁa
%E%?iiéxiiiéf}d’ TR G
§1§mﬁééméﬁﬁ’%é@£ﬁggM@F ﬁﬁ
A BREFIEFE > a7
FarAFIES B H 20 o X iR AR %”3128@’&‘% ;#PJI’;F &
ﬂ%,wﬂﬁ%%ﬁﬁﬁﬂ’dﬁ%ﬁﬁﬁﬁ&ﬁ%ﬁg,
PUPE TR A TR R A AR B owe B4 R P o) R &
E ORISR IR A 2 %z;a?k%j;ﬁ“ 2
FIA 2 FAEY 2 a0 (712 —g '

RSS2 IR REPA 2L H 2 FE 7

74-



A
b

S 1

P 7_;\' 7,\

2

2 A E S L R
» ifF AP BE 2R TP

P54 E67 16p 269277 18p v F % 107502
-

e

%

7

A, ;

pa
£
a

L

b

o EAEA SR
B S I R N

MEIEZEFg

F

—

2
W JZ

(R S S F1250 i R T2 T2 g o
i

FAB S 0 R e FERE 5 T6T

31t

» O

s~

e—
R

KN
Anse

ol

A=

LS

e
L2

=

St

By

N

¥

A=

&

,&/ﬂ

/

s FT

\E

w2

N

5

&
02



TR, TRFER, AR HFAL
i*" }%;{J{ﬁ:%ﬂg ém%ﬁzwrﬁg,\/.L 4;
aﬁ,ﬁg¢4’aéf“[ﬁp:&i%=
PoaE A i ﬂ77ﬁ8”155ﬁ

2 P R A R ML AT

5 % £ (- % %337 3721
373F ~379F ) o ik b mp > 4« azxzfn»¥*4%LE
2 ggew o F A RAEEEG o RTISM E AT v R

A VAL AL M T G AR R e B
Bheie 72 1E 5 2R s W 10 R @R P

i
Jo < WAL £R A R B

PO AT HAEL) 2R RFMELATEFFAT I
FIMT 0 EIRG PR ¥ AR IR miE L kL e &

AT E R o PR SR
A ekl BERT F
N R V-SRI B R = G-
T oo RAAAwmE R g o 32
%o BAEFFWE FATTEZ l‘LFL?"L’ e
oo M RTIA T AR TR 2GS
-Zuiﬁﬂﬁﬁﬁhir%ﬂiﬁﬂ n RAEESRER
IR PRI St R R S Y
J iﬁ;ﬁfg'f £ A7 Ff%%%'f']b'“riiéﬁ}%%—?f‘i%?: ’

8

-

‘It
-—A'\
“
-3
i
RS
|
?g‘r\
ir»
AN
>\.‘_
S\
*
4_;..
i‘*
Fu-
e
-



—
IS
S
H\

¢

EY Y

F A o AR S R
P fEA o AL E A B
F'a*pxn FRENZEFE S R
PrERrAEE  MGREE L AL
kS
E

&

r,
T
J
G

o R
(PR
TR
= o W

S

TF A R PRI 20 e R R
x . ¢

<«
e =t ‘?‘;t’

Foi
Voo

a!

[

i

1R
C
\\-\-LLL
e
S
\4
N

o i
S - A

.

W REFIZE 5 AR IEAT

fap o

Brrwma hFERHAETEL  BP R A RRLT R
d oo

W& > FHFABEARIBER S 5%
HEFF0TREEFH e Ferd iy Aa s B
BARERAZAR S ARO2E R S F 5 868FLL A W

rooEALE ﬁ#ﬁﬂ@éz

=
1
3

# /T*Wﬂ e PEsTAS B BR2 o i o FARt }'J/L?'fsfi@]’ﬁ 2
BERBME R FTIOTERT Rl 5 2T
R ERI 2 55k A ERANALZEFFT AT o
A RS AT R Rt P e
FOliF2 45 1R TR E7 3 0 3 BIEsF o
Pkl R AL R o kA F R $4810E ~ B4
4915 5 198 ~ % 781%F » Hiddrd = o
= A ] 114 = 12 i 1 2
BB IZEAANE S -
FHEZE A P &
AT % W W
2O O
E R S



AELAEP R AR D

B

O m 11

Ll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061號
上  訴  人  張昌嘉                                 
            張昌益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世明律師
被 上訴 人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


法定代理人  黃莉莉        
訴訟代理人  鄭植元律師
            蔡文健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2月19日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第二審判決（109年度重上字第135號），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1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為坐落屏東縣○○鎮○○段0000地號國有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管理機關。上訴人未經同意，各在系爭土地上搭建使用如第一審判決附圖編號A所示鐵皮屋、冷凝水水塔（合稱系爭A地上物）及編號B所示藍色鐵皮屋（下稱系爭B地上物）等情。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求為命上訴人將其等各自搭建之系爭A、B地上物拆除後，分別騰空返還占用土地予伊之判決。
二、上訴人則以：伊等祖上自清朝時起連續占用系爭土地迄今，系爭土地遲至民國77年8月15日始登記為國有，此前無人登記所有權。伊等既於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107號解釋公布前占用系爭土地數十載，且於占用之初，被上訴人尚未登記為系爭土地之管理者，則被上訴人請求返還系爭土地，早逾民法第125條規定之15年消滅時效，伊等無須返還。況被上訴人持續向伊等收取系爭土地使用補償金，其突然訴請返還，顯屬權利濫用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等上訴，係以：上訴人先祖連續占用系爭土地數十載，77年8月15日登記為國有由被上訴人管理前，上訴人已占用逾15年。系爭A地上物為上訴人張昌益搭建使用，系爭B地上物為上訴人張昌嘉建造使用。張昌益就其占用部分曾繳納93年4月至108年12月31日之土地使用補償金，張昌嘉則否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司法院大法官就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回復請求權及除去妨害請求權，業以釋字第107號、第164號解釋釋明並無民法第125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且不生解釋是否溯及既往之問題。本院61年度第1次民庭庭長會議決議㈢，亦未表示釋字第107號解釋作成時尚未判決確定之民事事件，不在該號解釋適用之列。上訴人所引本院裁判先例，或與本件原因事實迥異，或無探究時效應自何時起算之必要，俱難採為有利上訴人認定之依據。從而，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張昌益、張昌嘉各將系爭A、B地上物拆除，分別騰空返還占用土地予被上訴人，均有理由，應予准許等詞，為其心證之所由得。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消滅時效係著眼於時間面向之法律制度，依我國採行抗辯權發生主義之立法例，係以請求權為規範客體。消滅時效制度之為現行法律明文採行，乃為顧及社會經濟發展、避免債務人舉證困難等因素，而對長期存續之客觀事實狀態，賦予債務人得拒絕給付之效力。又依民法第128條前段規定反面解釋，凡請求權不能行使者，消滅時效期間無從開始起算，此時義務人亦不能於起算前取得消滅時效期間進行之利益。否則於義務人之義務已然發生並逾法定消滅時效期間，而權利人之請求權尚不能行使者，若謂義務人仍得因期間經過即取得拒絕給付之抗辯權，致權利人之權利喪失其完整性，不啻使權利人於可行使權利之前，義務人已享有永久對抗權利人之法律上地位，造成名實不符之狀態，應不符上揭消滅時效制度本旨及規定意旨。至消滅時效之適用範圍，除債權請求權外，原亦包括民法第767條規定之物上請求權，然為保障真正所有人對不動產之圓滿支配狀態，避免登記制度失其效用，而能發揮所有權之功能，並合乎情法之平，司法院大法官對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回復請求權、除去妨害請求權，陸續於54年6月16日及69年7月18日作成釋字第107號及第164號解釋，排除民法第125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自是而後，法院在處理有關事項及同類案件，適用相關規定時，應依各該解釋意旨為之。
　㈡「中華民國領域內之土地，屬於中華民國人民全體，其經人 民依法取得所有權者，為私有土地。私有土地之所有權消滅者，為國有土地」，土地法第10條固有明定，惟同法第57條亦規定：「逾登記期限無人聲請登記之土地……，其土地視為無主土地，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公告之，公告期滿，無人提出異議，即為國有土地之登記」。則為貫徹土地登記制度，並保障真正土地權利人，未經登記之土地於地政機關完成嚴謹之公告程序及依法登記為國有前，因尚不能確定究係無主土地或屬特定人民所有之私有土地，國家機關即無從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行使所有人回復請求權。此時，和平繼續占有土地之非原土地權利人，或可依民法第769條、第770條取得時效規定，請求登記為所有人，而獲得保障。惟於該土地完成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前，因無人可行使回復請求權，占有人即不存在對應之消滅時效期間開始進行之利益；且為貫徹土地登記制度，於該土地完成國有登記後，占有人亦不能以先前經過之占有期間可得利益，對抗土地權利人。
  ㈢原審合法認定系爭土地於77年8月15日辦理第一次登記（原判決誤載為總登記）為國有前，上訴人已占用逾15年。上訴人就其等於系爭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前後皆無所有權乙節，明確表示「我們不爭執」、「沒有爭執」；被上訴人並稱完成登記前，系爭土地權屬狀態未明，經地政機關公告後無人出面申報，而依法視為無主地，故登記為國有；屏東縣○○地政事務所函亦謂系爭土地「係於民國77年8月15日辦理第一次登記為國有且迄今仍為國有，亦未曾移轉為私人所有」等語各情，有卷附訴訟資料可稽（一審卷335頁、372至373頁、379頁）。依上說明，系爭土地於依法完成公告程序及登記前，尚不能確定屬於國有，國家機關無從行使回復請求權，上訴人占有系爭土地，即不存在對應之消滅時效期間開始進行之利益；且於登記為國有後，亦不得執時效抗辯對抗被上訴人，俾免形成權利上名實不符（被上訴人有名無實，上訴人有實無名）之現象。原審關此所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斷，難認有何違誤。另本件上訴人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與民法總則施行法第16條所定「民法總則施行前，依民法總則之規定，消滅時效業已完成，或其時效期間尚有殘餘不足一年」之要件事實不符，要無適用該條規定之餘地。又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20號判決，係以人民為真正權利人立論，與本件上訴人自始為無權占有人之基礎事實截然不同，無從比附援引。
  ㈣上訴人既知其等占用系爭土地未有合法權源，被上訴人依法訴請拆屋還地，排除上訴人之占有，以回復對系爭土地之圓滿支配狀態，維護國有資產，核屬權利之正當行使，難認有違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上訴人為主要目的，尚無權利濫用之可言。原判決未論述及此，理由雖有未盡，然不影響判決結果，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之1規定，本院不得據此廢棄原判決。又源於誠信原則對權利行使之限制性功能，經審判實務予以具體化而創設之「權利失效」，旨在針對時效期間內，權利人所為矛盾、濫權行為規範上之不足，根據信賴保護原則，填補權利人長久不行使權利所生法秩序不安定之缺漏，剝奪其權利之行使，乃一種特殊例外之救濟方法，適用上應特別謹慎，從嚴認定，俾免弱化權利效能。此在對於已登記所有人而無消滅時效適用之所有物回復請求權主張權利失效者尤然。蓋回復請求權為確保所有權排他、完全支配狀態之核心權能。被上訴人於系爭土地為國有登記後，固有相當期間內不行使權利之情事，原審並認張昌益就其占用部分曾繳納土地使用補償金。惟衡諸張昌嘉未繳納分文、上訴人無重大而值得保護之利益存在、張昌益給付款項僅在補償其所獲取之不法利益，性質上並非使用土地之對價等情，實難執此一端，逕認被上訴人之行為造成足以引起上訴人正當信任，以為被上訴人已不欲行使權利，或不欲其等履行義務之特殊情況，致權利之再為行使有悖誠信而構成權利失效。均併此指明。
  ㈤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聲明廢棄，不能認為有理由。
  ㈥末查，上訴人所舉本院88年度台簡上字第41號判決，乃係針對釋字第107號解釋公布前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而為闡釋，與本件事實未盡相同；本院92年度台上字第858號判決，僅表明請求權之消滅時效自登記為國有起算，但未具體指明該件有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且屬顯然牴觸釋字第107號解釋，就消滅時效起算點之論述，無礙該事件判決認定國有土地登記機關得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無權占有之被告拆除地上物、返還土地之結果，而與原判決之結果並無不同。上訴人聲請以裁定提案予民事大法庭裁判，核與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4第1項規定要件不符，不應准許。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沈  方  維
                                法官  李  瑜  娟
                                法官  方  彬  彬
                                法官  王  怡  雯
                                法官  陳  麗  芬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區  衿  綾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0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061號

上  訴  人  張昌嘉                                 

            張昌益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世明律師

被 上訴 人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



法定代理人  黃莉莉        

訴訟代理人  鄭植元律師

            蔡文健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2月

19日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第二審判決（109年度重上字第135號

），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1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為坐落屏東縣○○鎮○○段0000地號國有土地

    （下稱系爭土地）之管理機關。上訴人未經同意，各在系爭

    土地上搭建使用如第一審判決附圖編號A所示鐵皮屋、冷凝

    水水塔（合稱系爭A地上物）及編號B所示藍色鐵皮屋（下稱

    系爭B地上物）等情。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求為命

    上訴人將其等各自搭建之系爭A、B地上物拆除後，分別騰空

    返還占用土地予伊之判決。

二、上訴人則以：伊等祖上自清朝時起連續占用系爭土地迄今，

    系爭土地遲至民國77年8月15日始登記為國有，此前無人登

    記所有權。伊等既於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107號解釋公布前

    占用系爭土地數十載，且於占用之初，被上訴人尚未登記為

    系爭土地之管理者，則被上訴人請求返還系爭土地，早逾民

    法第125條規定之15年消滅時效，伊等無須返還。況被上訴

    人持續向伊等收取系爭土地使用補償金，其突然訴請返還，

    顯屬權利濫用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等上訴，係

    以：上訴人先祖連續占用系爭土地數十載，77年8月15日登

    記為國有由被上訴人管理前，上訴人已占用逾15年。系爭A

    地上物為上訴人張昌益搭建使用，系爭B地上物為上訴人張

    昌嘉建造使用。張昌益就其占用部分曾繳納93年4月至108年

    12月31日之土地使用補償金，張昌嘉則否等情，為兩造所不

    爭。司法院大法官就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回復請求權及除

    去妨害請求權，業以釋字第107號、第164號解釋釋明並無民

    法第125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且不生解釋是否溯及既往

    之問題。本院61年度第1次民庭庭長會議決議㈢，亦未表示釋

    字第107號解釋作成時尚未判決確定之民事事件，不在該號

    解釋適用之列。上訴人所引本院裁判先例，或與本件原因事

    實迥異，或無探究時效應自何時起算之必要，俱難採為有利

    上訴人認定之依據。從而，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

    定，請求張昌益、張昌嘉各將系爭A、B地上物拆除，分別騰

    空返還占用土地予被上訴人，均有理由，應予准許等詞，為

    其心證之所由得。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消滅時效係著眼於時間面向之法律制度，依我國採行抗辯

    權發生主義之立法例，係以請求權為規範客體。消滅時效制

    度之為現行法律明文採行，乃為顧及社會經濟發展、避免債

    務人舉證困難等因素，而對長期存續之客觀事實狀態，賦予

    債務人得拒絕給付之效力。又依民法第128條前段規定反面

    解釋，凡請求權不能行使者，消滅時效期間無從開始起算，

    此時義務人亦不能於起算前取得消滅時效期間進行之利益。

    否則於義務人之義務已然發生並逾法定消滅時效期間，而權

    利人之請求權尚不能行使者，若謂義務人仍得因期間經過即

    取得拒絕給付之抗辯權，致權利人之權利喪失其完整性，不

    啻使權利人於可行使權利之前，義務人已享有永久對抗權利

    人之法律上地位，造成名實不符之狀態，應不符上揭消滅時

    效制度本旨及規定意旨。至消滅時效之適用範圍，除債權請

    求權外，原亦包括民法第767條規定之物上請求權，然為保

    障真正所有人對不動產之圓滿支配狀態，避免登記制度失其

    效用，而能發揮所有權之功能，並合乎情法之平，司法院大

    法官對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回復請求權、除去妨害請求權

    ，陸續於54年6月16日及69年7月18日作成釋字第107號及第1

    64號解釋，排除民法第125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自是而

    後，法院在處理有關事項及同類案件，適用相關規定時，應

    依各該解釋意旨為之。

　㈡「中華民國領域內之土地，屬於中華民國人民全體，其經人 

    民依法取得所有權者，為私有土地。私有土地之所有權消滅

    者，為國有土地」，土地法第10條固有明定，惟同法第57條

    亦規定：「逾登記期限無人聲請登記之土地……，其土地視為

    無主土地，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公告之，公告

    期滿，無人提出異議，即為國有土地之登記」。則為貫徹土

    地登記制度，並保障真正土地權利人，未經登記之土地於地

    政機關完成嚴謹之公告程序及依法登記為國有前，因尚不能

    確定究係無主土地或屬特定人民所有之私有土地，國家機關

    即無從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行使所有人回復請求權。此時，

    和平繼續占有土地之非原土地權利人，或可依民法第769條

    、第770條取得時效規定，請求登記為所有人，而獲得保障

    。惟於該土地完成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前，因無人可行使回復

    請求權，占有人即不存在對應之消滅時效期間開始進行之利

    益；且為貫徹土地登記制度，於該土地完成國有登記後，占

    有人亦不能以先前經過之占有期間可得利益，對抗土地權利

    人。

  ㈢原審合法認定系爭土地於77年8月15日辦理第一次登記（原判

    決誤載為總登記）為國有前，上訴人已占用逾15年。上訴人

    就其等於系爭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前後皆無所有權乙節，

    明確表示「我們不爭執」、「沒有爭執」；被上訴人並稱完

    成登記前，系爭土地權屬狀態未明，經地政機關公告後無人

    出面申報，而依法視為無主地，故登記為國有；屏東縣○○地

    政事務所函亦謂系爭土地「係於民國77年8月15日辦理第一

    次登記為國有且迄今仍為國有，亦未曾移轉為私人所有」等

    語各情，有卷附訴訟資料可稽（一審卷335頁、372至373頁

    、379頁）。依上說明，系爭土地於依法完成公告程序及登

    記前，尚不能確定屬於國有，國家機關無從行使回復請求權

    ，上訴人占有系爭土地，即不存在對應之消滅時效期間開始

    進行之利益；且於登記為國有後，亦不得執時效抗辯對抗被

    上訴人，俾免形成權利上名實不符（被上訴人有名無實，上

    訴人有實無名）之現象。原審關此所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斷，

    難認有何違誤。另本件上訴人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與民法總

    則施行法第16條所定「民法總則施行前，依民法總則之規定

    ，消滅時效業已完成，或其時效期間尚有殘餘不足一年」之

    要件事實不符，要無適用該條規定之餘地。又憲法法庭112

    年憲判字第20號判決，係以人民為真正權利人立論，與本件

    上訴人自始為無權占有人之基礎事實截然不同，無從比附援

    引。

  ㈣上訴人既知其等占用系爭土地未有合法權源，被上訴人依法

    訴請拆屋還地，排除上訴人之占有，以回復對系爭土地之圓

    滿支配狀態，維護國有資產，核屬權利之正當行使，難認有

    違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上訴人為主要目的，尚無權利濫用之

    可言。原判決未論述及此，理由雖有未盡，然不影響判決結

    果，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之1規定，本院不得據此廢棄原判

    決。又源於誠信原則對權利行使之限制性功能，經審判實務

    予以具體化而創設之「權利失效」，旨在針對時效期間內，

    權利人所為矛盾、濫權行為規範上之不足，根據信賴保護原

    則，填補權利人長久不行使權利所生法秩序不安定之缺漏，

    剝奪其權利之行使，乃一種特殊例外之救濟方法，適用上應

    特別謹慎，從嚴認定，俾免弱化權利效能。此在對於已登記

    所有人而無消滅時效適用之所有物回復請求權主張權利失效

    者尤然。蓋回復請求權為確保所有權排他、完全支配狀態之

    核心權能。被上訴人於系爭土地為國有登記後，固有相當期

    間內不行使權利之情事，原審並認張昌益就其占用部分曾繳

    納土地使用補償金。惟衡諸張昌嘉未繳納分文、上訴人無重

    大而值得保護之利益存在、張昌益給付款項僅在補償其所獲

    取之不法利益，性質上並非使用土地之對價等情，實難執此

    一端，逕認被上訴人之行為造成足以引起上訴人正當信任，

    以為被上訴人已不欲行使權利，或不欲其等履行義務之特殊

    情況，致權利之再為行使有悖誠信而構成權利失效。均併此

    指明。

  ㈤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聲明廢棄，不能認為有理

    由。

  ㈥末查，上訴人所舉本院88年度台簡上字第41號判決，乃係針

    對釋字第107號解釋公布前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而為闡釋，

    與本件事實未盡相同；本院92年度台上字第858號判決，僅

    表明請求權之消滅時效自登記為國有起算，但未具體指明該

    件有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且屬顯然牴觸釋字第107號解釋

    ，就消滅時效起算點之論述，無礙該事件判決認定國有土地

    登記機關得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無權占有之被告拆除

    地上物、返還土地之結果，而與原判決之結果並無不同。上

    訴人聲請以裁定提案予民事大法庭裁判，核與法院組織法第

    51條之4第1項規定要件不符，不應准許。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4

    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沈  方  維

                                法官  李  瑜  娟

                                法官  方  彬  彬

                                法官  王  怡  雯

                                法官  陳  麗  芬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區  衿  綾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0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061號

上  訴  人  張昌嘉                                 

            張昌益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世明律師

被 上訴 人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



法定代理人  黃莉莉        

訴訟代理人  鄭植元律師

            蔡文健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2月19日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第二審判決（109年度重上字第135號），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1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為坐落屏東縣○○鎮○○段0000地號國有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管理機關。上訴人未經同意，各在系爭土地上搭建使用如第一審判決附圖編號A所示鐵皮屋、冷凝水水塔（合稱系爭A地上物）及編號B所示藍色鐵皮屋（下稱系爭B地上物）等情。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求為命上訴人將其等各自搭建之系爭A、B地上物拆除後，分別騰空返還占用土地予伊之判決。

二、上訴人則以：伊等祖上自清朝時起連續占用系爭土地迄今，系爭土地遲至民國77年8月15日始登記為國有，此前無人登記所有權。伊等既於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107號解釋公布前占用系爭土地數十載，且於占用之初，被上訴人尚未登記為系爭土地之管理者，則被上訴人請求返還系爭土地，早逾民法第125條規定之15年消滅時效，伊等無須返還。況被上訴人持續向伊等收取系爭土地使用補償金，其突然訴請返還，顯屬權利濫用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等上訴，係以：上訴人先祖連續占用系爭土地數十載，77年8月15日登記為國有由被上訴人管理前，上訴人已占用逾15年。系爭A地上物為上訴人張昌益搭建使用，系爭B地上物為上訴人張昌嘉建造使用。張昌益就其占用部分曾繳納93年4月至108年12月31日之土地使用補償金，張昌嘉則否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司法院大法官就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回復請求權及除去妨害請求權，業以釋字第107號、第164號解釋釋明並無民法第125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且不生解釋是否溯及既往之問題。本院61年度第1次民庭庭長會議決議㈢，亦未表示釋字第107號解釋作成時尚未判決確定之民事事件，不在該號解釋適用之列。上訴人所引本院裁判先例，或與本件原因事實迥異，或無探究時效應自何時起算之必要，俱難採為有利上訴人認定之依據。從而，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張昌益、張昌嘉各將系爭A、B地上物拆除，分別騰空返還占用土地予被上訴人，均有理由，應予准許等詞，為其心證之所由得。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消滅時效係著眼於時間面向之法律制度，依我國採行抗辯權發生主義之立法例，係以請求權為規範客體。消滅時效制度之為現行法律明文採行，乃為顧及社會經濟發展、避免債務人舉證困難等因素，而對長期存續之客觀事實狀態，賦予債務人得拒絕給付之效力。又依民法第128條前段規定反面解釋，凡請求權不能行使者，消滅時效期間無從開始起算，此時義務人亦不能於起算前取得消滅時效期間進行之利益。否則於義務人之義務已然發生並逾法定消滅時效期間，而權利人之請求權尚不能行使者，若謂義務人仍得因期間經過即取得拒絕給付之抗辯權，致權利人之權利喪失其完整性，不啻使權利人於可行使權利之前，義務人已享有永久對抗權利人之法律上地位，造成名實不符之狀態，應不符上揭消滅時效制度本旨及規定意旨。至消滅時效之適用範圍，除債權請求權外，原亦包括民法第767條規定之物上請求權，然為保障真正所有人對不動產之圓滿支配狀態，避免登記制度失其效用，而能發揮所有權之功能，並合乎情法之平，司法院大法官對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回復請求權、除去妨害請求權，陸續於54年6月16日及69年7月18日作成釋字第107號及第164號解釋，排除民法第125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自是而後，法院在處理有關事項及同類案件，適用相關規定時，應依各該解釋意旨為之。

　㈡「中華民國領域內之土地，屬於中華民國人民全體，其經人 民依法取得所有權者，為私有土地。私有土地之所有權消滅者，為國有土地」，土地法第10條固有明定，惟同法第57條亦規定：「逾登記期限無人聲請登記之土地……，其土地視為無主土地，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公告之，公告期滿，無人提出異議，即為國有土地之登記」。則為貫徹土地登記制度，並保障真正土地權利人，未經登記之土地於地政機關完成嚴謹之公告程序及依法登記為國有前，因尚不能確定究係無主土地或屬特定人民所有之私有土地，國家機關即無從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行使所有人回復請求權。此時，和平繼續占有土地之非原土地權利人，或可依民法第769條、第770條取得時效規定，請求登記為所有人，而獲得保障。惟於該土地完成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前，因無人可行使回復請求權，占有人即不存在對應之消滅時效期間開始進行之利益；且為貫徹土地登記制度，於該土地完成國有登記後，占有人亦不能以先前經過之占有期間可得利益，對抗土地權利人。

  ㈢原審合法認定系爭土地於77年8月15日辦理第一次登記（原判決誤載為總登記）為國有前，上訴人已占用逾15年。上訴人就其等於系爭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前後皆無所有權乙節，明確表示「我們不爭執」、「沒有爭執」；被上訴人並稱完成登記前，系爭土地權屬狀態未明，經地政機關公告後無人出面申報，而依法視為無主地，故登記為國有；屏東縣○○地政事務所函亦謂系爭土地「係於民國77年8月15日辦理第一次登記為國有且迄今仍為國有，亦未曾移轉為私人所有」等語各情，有卷附訴訟資料可稽（一審卷335頁、372至373頁、379頁）。依上說明，系爭土地於依法完成公告程序及登記前，尚不能確定屬於國有，國家機關無從行使回復請求權，上訴人占有系爭土地，即不存在對應之消滅時效期間開始進行之利益；且於登記為國有後，亦不得執時效抗辯對抗被上訴人，俾免形成權利上名實不符（被上訴人有名無實，上訴人有實無名）之現象。原審關此所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斷，難認有何違誤。另本件上訴人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與民法總則施行法第16條所定「民法總則施行前，依民法總則之規定，消滅時效業已完成，或其時效期間尚有殘餘不足一年」之要件事實不符，要無適用該條規定之餘地。又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20號判決，係以人民為真正權利人立論，與本件上訴人自始為無權占有人之基礎事實截然不同，無從比附援引。

  ㈣上訴人既知其等占用系爭土地未有合法權源，被上訴人依法訴請拆屋還地，排除上訴人之占有，以回復對系爭土地之圓滿支配狀態，維護國有資產，核屬權利之正當行使，難認有違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上訴人為主要目的，尚無權利濫用之可言。原判決未論述及此，理由雖有未盡，然不影響判決結果，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之1規定，本院不得據此廢棄原判決。又源於誠信原則對權利行使之限制性功能，經審判實務予以具體化而創設之「權利失效」，旨在針對時效期間內，權利人所為矛盾、濫權行為規範上之不足，根據信賴保護原則，填補權利人長久不行使權利所生法秩序不安定之缺漏，剝奪其權利之行使，乃一種特殊例外之救濟方法，適用上應特別謹慎，從嚴認定，俾免弱化權利效能。此在對於已登記所有人而無消滅時效適用之所有物回復請求權主張權利失效者尤然。蓋回復請求權為確保所有權排他、完全支配狀態之核心權能。被上訴人於系爭土地為國有登記後，固有相當期間內不行使權利之情事，原審並認張昌益就其占用部分曾繳納土地使用補償金。惟衡諸張昌嘉未繳納分文、上訴人無重大而值得保護之利益存在、張昌益給付款項僅在補償其所獲取之不法利益，性質上並非使用土地之對價等情，實難執此一端，逕認被上訴人之行為造成足以引起上訴人正當信任，以為被上訴人已不欲行使權利，或不欲其等履行義務之特殊情況，致權利之再為行使有悖誠信而構成權利失效。均併此指明。

  ㈤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聲明廢棄，不能認為有理由。

  ㈥末查，上訴人所舉本院88年度台簡上字第41號判決，乃係針對釋字第107號解釋公布前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而為闡釋，與本件事實未盡相同；本院92年度台上字第858號判決，僅表明請求權之消滅時效自登記為國有起算，但未具體指明該件有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且屬顯然牴觸釋字第107號解釋，就消滅時效起算點之論述，無礙該事件判決認定國有土地登記機關得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無權占有之被告拆除地上物、返還土地之結果，而與原判決之結果並無不同。上訴人聲請以裁定提案予民事大法庭裁判，核與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4第1項規定要件不符，不應准許。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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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法院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沈  方  維

                                法官  李  瑜  娟

                                法官  方  彬  彬

                                法官  王  怡  雯

                                法官  陳  麗  芬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區  衿  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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